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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3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法規委員會 
(中華民國 109 年 07 月 13 日下午 4 時 2分） 

第 3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

主席（吳議員益政）： 

(敲槌)準備開會。現在開始法規委員會，法案是「動物保

護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修正案」提案，先請我們黃提案人

和我們說明一下。 

黃議員捷： 

各位議員，委員，午安。這個提案，主要是因為動保法有

規定主人應該針對寵物有管理責任，帶出門溜狗，溜貓，溜

寵物的時候，應該要讓牠保持在安全狀態。在高雄市動保

自治條例訂的比動保法稍微嚴格一點，嚴格是指寫的更明

確，什麼叫做適當的防護措施，就是沒有用牽繩或箱籠，可

是裡面有一條說，雖然沒有用牽繩或箱籠是可以罰錢的，

但是要經過勸導過後才可以罰，造成高雄市目前狀況就是

只有勸導，只有勸導就造成永遠都罰不到，永遠都罰不到

就比中央動保法母法還寬鬆，就會變成這樣，我希望這個

條，「經勸導不經改善」可以直接拿掉，才會實質比中央動

保法有更嚴格的作用和效果，剛才在議會裡面，農業局也

有和我提過很多次，高雄市城鄉狀況和其他縣市不太一樣，

可能其他縣市全部比較屬於都市，才可以規範大家把狗牽

好的要求，可是在高雄偏鄉地區，已經習慣讓狗在田野鄉

間自由行走和奔跑等等，我覺得就保護的角度，當一條狗

不小心爆衝，衝到路上造成人和寵物傷亡，到時候所造成

的賠償或飼主責任都是我們擔待不起的，因為高雄和其他

縣市狀況不一樣，用這個當藉口只會造成未來發生事情時，

不知道如何做補償，所以如果我們有心要訂的比中央還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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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一點，就應該要把「經勸導不經改善」這句話刪除掉，才

能實質落實。這整個二十二條罰下去才有意義，不然這條

永遠都罰不到。以上是我的想法。 

主席（吳議員益政）： 

這幾年我們自己有罰過嗎？罰過幾個？ 

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： 

和各位議員報告，執行情況了解後再和各位議員報告，

在 107年未繫繩的通報是 419件，當場完成勸導有 417件，

勸導完之後，後續整個年度罰了 2件，這是 107年的情況。

在 108年時候，448件裡面，我們開了 440件勸導單，第二

年整年我們開罰的狀況有 8件，今年到六月底這半年，241

件勸導，已經罰了 5件，相當於今年度可能會罰到 10件。

和議員報告一個實際情況，我們會去稽核，由農業局會同

警察單位在公園附近去巡視，在巡視的過程如果看見未有

繫繩，或是沒有防護措施情況的時候，第一個我們人員會

去確認事實，試圖在開立勸導單時候，會確認行為人飼主

的身分，身分認證，會有第一波勸導，如果勸導完之後，同

樣的飼主同樣的犬隻，同樣的情況被我們找到第二次的時

候，我們立刻就會依照自治條例規定，就地開罰，所以其實

議員誤會說，我們勸導完就只有勸導，下次不會再罰，其實

是會的，因為每次會掃描晶片，做飼主身分確認，給予勸導

單，第二次我們就會開罰。下一段再和議員報告，當初訂這

個罰則是匯齊全國六都這個情況，目前在新北，桃園和台

南，對於這個未繫繩的部分並沒有開罰，看是否有適當的

防護，但如果違反了，實際上在三都裡面也沒有開罰的情

況。但是我們在 105 年時候，也修訂了動保自治條例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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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候就把防護和繫繩的事情，放進自治條例裡面，做前進

式的修法，在那一次之後，目前台中和高雄二都，如果違反

了「未有安全防護」被我們查到的話，台中和我們一樣，如

果是第二次，我們就逕行開罰。目前全台灣，我們的情況比

起三都還好，我們和台中是一樣的，目前只有台北市是一

個都會型的城市，他們沒有勸導是直接開罰，台北市和高

雄市有一些不一樣，因為高雄是經過縣市合併之後，因為

我們幅員遼闊，動物有防疫的問題，因為在這裡的防疫單

位不僅僅是動物保護的意思，同樣的人要做動物防疫，防

疫產業是非常重要，在台北市本身沒有動物防疫的動作，

他們專心在動物保護，在都會型的城市是這種情況，在業

務單位初步我們也在評估，針對我們現在，就實際上的執

行，對於勸導之後的身分辨別，只要有第二次絕對會開罰，

這是目前實際上的狀情況，以上和議員做說明報告。 

林議員智鴻： 

我想請教一下，這一條這樣子講，是不是有點前提和假

設，假設寵物都會攻擊人的假設，再做這樣子的修改。請教

一下，有些飼養寵物的飼主帶寵物去公園，而這些一般的

寵物飼養狗貓，也不具有攻擊性，帶去那邊玩，這樣子是不

是也變成是違法，是不是市府勸導局部改善的問題，是不

是就變成是違法了。會不會有這樣子，直接開罰的問題，會

不會變成很多飼養寵物的人，他們認為他們的寵物沒有攻

擊性，但是就因此而被開罰，改掉之後會不會有這樣子的

情形？ 

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： 

和議員回報，如果改掉之後，不經勸導，沒有繫繩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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箱籠，就字面來看，他確實是違法。 

黃議員文益： 

我請教一下，犬隻咬傷民眾的案件，有多少件？有哪些

是勸導過之後，他還發生的。是因為我們沒有開罰，所以他

勸導之後才發生的。現在很多飼養的是小型犬，通常造成

民眾被咬傷的，大概都不會是這些小型犬，因為都抱在懷

裡。但是在我們自治條例裡面看到，好像除了鍊繩和箱籠

這些比較具體以外，其他所謂的防護措施就很模糊，有些

變成是坐在娃娃車之類的，就可以去公園了，也不是鍊繩

和箱籠，可是你說他有沒有適當的防護措施，見人見智，因

為可能牠也有攻擊性，這個不管，我覺得第一個先釐清，到

底咬傷的比例和有被勸導的，譬如說，黃捷議員認為勸導

沒有效，因為牠去咬傷人家，這樣勸導之後，咬傷人的比例

是多還是少？最後是說，因為以現行來看，第二次就會開

罰，是不是就明文條例下來，以勸導一次為限，現在你在做

的只是把他明文化而已，大家看到也是有開罰，因為你現

在做的是以一次為限，可是在條例裡面卻沒有寫到這一個

「經勸導拒不改善」，和你們實質上是不一樣的，就是以一

次為限，以晶片掃描，如果有被勸導就有記錄可以查。所以

如果真的要修正的話，是不是現在把所行的明文化下來，

也不要讓有些小型犬，牠不要被咬就不錯了，牠很難去那

個…。但是如果條例一下去之後，很多小型犬的生存空間，

活動空間，我認為是會被受到影響，這是我的建議，請你做

一下回覆。 

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： 

在這部分和議員做回報，有關於勸導之後再犯的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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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人的受傷，這部分在我手上沒有很精細的資料，不過

在我印象裡面這種案件不多，在動保法裡面有相關的規範，

譬如說，寵物在公共場所必須要七歲以上的人員伴同，這

是在動保法的規範，針對攻擊性犬隻部分，有一個定律，譬

如說，牠曾經有咬人記錄，或者是一些特殊犬種，譬如說，

土狗，紐波利頓犬，獒犬，比特犬等，本身具有攻擊性的，

這些有另外規範，規範是以不得超過 1.5 公尺的鍊繩帶到

外面去，還有牠必須要帶口罩，這二個不做的話，就會被開

罰，最高的罰則是 3到 15萬，動保法裡面有規範，所以攻

擊性犬隻，我們是引用動保法來做開罰，不會再用我們的

自治條例。 

王議員耀裕： 

所以，這個修正條文如果把「經勸導拒不改善」這個拿掉

就變成，沒有第一次勸導，馬上直接開罰，和台北市一樣，

是這樣嗎？在有一連串的新聞報導裡，有些小孩子，被鄰

居的寵物，或是被旁人的寵物狗給咬傷，事實上有這些事

件發生，當然在保護動物之下，也要讓飼主了解到要盡到

管理責任，不然會造成寵物犬咬傷小孩子的受傷事件發生。

在我的服務處案例裡，有一位住在我隔壁的鄰居，每當晚

上就會把他的狗帶出來，這隻狗也不是特別大型，就只是

普通犬型，不知道是土狗還是什麼品種，因為平常都被關

在家裡，晚上都會讓狗兒出來跑一下，跑一跑看到不熟悉

的路人就會去追趕，也曾經有過機車騎士被追趕而摔倒，

我也曾經看過，民眾平常在那邊運動，一看到就很生氣，拿

棍棒追著要打那隻狗，變成主人和民眾造成對立，這樣子

也造成地方困擾。站在議員本身立場，我是勸阻飼主，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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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自己的狗很好動，不管是牠要攻擊還是要追他，都會

造成機車騎士的驚嚇，尤其是針對女生騎士如果被追趕，

一定會驚嚇造成摔倒。基於以上這些，當然罰則是有其必

要，不然還是會造成一些危害，這部分我們也要考慮清楚，

到底是第一次就要開罰，還是維持原來，也就是，第一次勸

導，第二次再開罰。當然就剛才我所提出的，我想這些狀況

也不是說很少數，可能也有很多情況會發生，只是有些經

過媒體報導出來讓大家知道，那沒有經過媒體報導的，依

我看也是蠻多的。這點也要讓我們相關單位，農業局和動

保處來做考量，謝謝。 

林議員智鴻： 

我這邊再請教一下，如果這樣改掉的話，現在有在推行，

也就是一些愛動物人士都在推崇一些寵物公園，他們把牠

帶出去玩，會不會就造成了違法？問題是第一個。像剛才

這樣子聽起來，我們市府行政部門，對於這樣修改是不同

意的，希望可以保留。我相信黃捷議員，是完全站在民眾害

怕的立場來討論這件事情，是完全立意良善，聽起來是執

行問題。如果不同意這樣子修法的話，有沒有什麼替代方

案或是版本？一方面站在飼主和非飼主的立場，有個折衷

辦法。或者是有一種針對會攻擊和不會攻擊的問題，進行

分向的列管或是執行措施的方法。才不會變成這件事情，

有一種０與１的選擇，這樣子是不行。因為對於沒有養狗

的人來說，的確是會怕被狗追而造成車禍。但是對於養寵

物的人士來說，會希望不該變成是我們這些愛狗和愛貓和

愛寵物人士的一個罰則，這會變成是價值衝突。所以有沒

有什麼替代方式和版本，可以來做進一步的行政管理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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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二個問題。 

動物保護處葉處長坤松： 

感謝主席，對於寵物公園部分，如果照這樣子字面修下

去的話，絕對是應該有違法之虞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是不

是有配套部分，是不是允許我們下一個會期提出我們修正

案，因為在短期間內著眼整個法案有點困難，是不是讓我

們下一個會期提一個修正案進來。 

林議員于凱： 

剛才林議員智鴻講的，其實在台北應該也有發生過，台

北運動公園很多。剛才你有說，台北規範是只要沒有繫繩，

第一次就開罰。他一定有排除條款，所以台北的做法應該

是看他們的自治條例怎麼規定。第二個是我們現在有很多

的 TNR，雖然沒有入法，可是實際上 TNR就在做，TNR做

完之後，並不會登記個人名義而是登記團體名義。譬如說，

台灣之星或是台灣救援協會此類的，變成是以團體法人名

義成為犬隻的飼主。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TNR的做法

就是結紮，注入疫苗後釋回，釋回後就是在那個地方變成

有領域性的犬隻，不可能會繫繩，因為基本上沒有特定對

象是牠的主人，牠的主人是一個團體。在這樣子的情形之

下，我覺得你們在下一個會期，研擬配套的時候，必須要把

這些案例放進去，否則會有一些問題。 

黃議員捷： 

現行條文中，即便沒有修正這條「經勸導」刪掉，在現行

做法裡，若經勸導一次之後就開罰，未來不管是在寵物公

園或是沒有被規範的地方，一樣只能在寵物公園一次嗎？

這個條文一開始的目的，是希望大家都使用牽繩，不用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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繩的機會只有一次。一開始你們提這個條文，如果本身就

不希望一定要用牽繩，那這個自治條例本身就有問題，而

不是現在把「經勸導或不經勸導」拿掉的問題。你們既然都

希望大家使用牽繩，也已經明定了。的確在高雄現在有城

鄉差距，或是飼主知道他的狗，沒有攻擊性，本來就可以不

使用牽繩帶出門。但是依照現行條例，當你們看到他們第

二次違法時，還是會開罰，不是嗎？所以你們要修法的，不

是這個有沒有勸導的問題，我覺得你們要考慮的目標應該

是在現行的狀況之下，譬如說，明明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寵

物公園正在興建，大家都是會帶寵物狗在裡面奔跑，有一

些小型犬和一些不具攻擊性的犬隻，平常就是這樣子在社

區裡面活動，在這樣子的狀態之下，如何在現行條文裡可

以防範被罰款。因為這條文在當初的立法目的，應該是像

我這樣子，立法的精神是可以避免發生意外或是發生狀況，

所以你們才會這樣立法，我覺得這個和罰多少次和經勸導

多少次才罰是沒有關係，這個是兩件事情，我覺得農業局

你們要回去修法是可以，但應該是要依照高雄市舊有的狀

況來修法。你們早就應該在現行條文裡面，進行相關配套，

而不是現在我和你們說「經勸導一次裁罰」這條刪掉，你們

就變成一定得開罰，根本不是這樣，你們本來就應該開罰

的，但是你們沒有開罰。依照你們原本的條例，本來就應該

開罰了，不是嗎？我覺矛盾的地方是，現行條文裡就有配

套不足的地方，這個應該要另外設法，像剛才林議員于凱

所說的，在都會區裡面所發生的事，你們一直都沒有修法，

我覺得藉著這次的機會，一起修法，包括剛才黃議員文益

所說的，你們寫到繫繩和箱籠，很多使用娃娃車和太空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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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這些防範措施，是不是也要一併的修進去，應該是這

樣。 

農業局王代理局長正一： 

這樣子來說，當時很多議員有一些建議，當時只是單純

一次講，但是我覺得不只是這樣，因為這次我們修的意象

是，避免經過勸導之後頻繁再發生攻擊的狀況，才可以對

齊台北市的做法，台北市在特色公園裡面是不會違法的，

我們應該想辦法將這些前進的概念放在我們自治條例裡面，

而且是在大家執行裡面沒有這樣子的障礙，如同剛才黃議

員捷所提到的，一次的方式，後果可以讓我們執行上很清

楚的，更何況我們在執行上有各方的看法，還有其它動保

團體部分，是不是容我們回去後把這方面做嚴謹的討論，

匯集所有現在的實際做法，盡量讓執行上沒有任何的障礙。 

黃議員文益： 

主席，我建議主管單位其實有想要再更完備，今天黃議

員捷也丟一個議題出來了，是不是黃議員捷同意讓他們回

去把整個所有條例，用更完善一點，讓下個會期他們主動

提案，把整套該修的法條修齊，這樣或許會更完善一點，這

樣子好不好？ 

黃議員捷： 

好。 

主席（吳議員益政）： 

大家同意嗎？ 

黃議員文益： 

我們把這個用的再完善一點，因為太多特殊案子要考慮

進去，還有動保團體等，大家意見要交換一下，把這個案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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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個自治的更完善一點，會比較好。 

主席（吳議員益政）： 

好，那本案經大家有共識先擱置，等下個會期開始再督

促，謝謝。 

黃議員捷： 

可以要求他們開公聽會嗎？ 

主席（吳議員益政）： 

下個會期，還是請中間在休會期間大家來研討一下，散

會(敲槌)。 


